
信息披露

2022/4/18

星期一

A09

Disclosure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632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或“联席主承销

商” ），联席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联

席主承销商” ）和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 、“联席主

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60,000.00万股， 占发

行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5.50%（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不设老股转让。发行人授予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不超过初始发行规模

15.00%的超额配售选择权，若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则发行总股数将扩大至

299,000.00万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6.28%（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

后）。超额配售的股票全部面向网上投资者配售。

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及时足额缴纳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123,981.481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

本次发行总量的47.69%，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1.47%；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6,018.519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

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97,018.5190

万股，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行使前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71.3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

的55.43%；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39,000.0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总量的28.67%；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超额配售选择权启用后，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78,000.00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总量的44.57%。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依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0.80元/股。

根据《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

发行的申购情况， 协商确定启用超额配售选择权机制， 向网上投资者超额配售

39,000.00万股，占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15.00%。

根据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15.14倍，高于

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无锁定期网下发行比例

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按照超额配售前、扣除设定限售期的股票数量计

算）的10%，即将60,256.80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最终股票数量为36,761.7190万股，其中网下无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1,028.2692万股，网下有锁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

数量为25,733.4498万股。网上发行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138,256.8000万股（含超额

配售部分）。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42697013%（含超额配售部分），有效

申购倍数为234.21倍（含超额配售部分）。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4月14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360,142,222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689,535,997.6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2,425,778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42,198,402.40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367,561,99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969,669,492.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55,20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596,160.00

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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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无锁

定期

有锁

定期

1

西藏华西

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西藏华西

药业集团

有限公司

3,600 8,400 129,600 0 0 0 0 3,600 8,400

2

陈丽君 陈丽君

2,160 5,040 77,760 0 0 0 0 2,160 5,040

3

戚涛 戚涛

2,160 5,040 77,760 0 0 0 0 2,160 5,040

4

任元林 任元林

2,160 5,040 77,760 0 0 0 0 2,160 5,040

5

王天宇 王天宇

2,160 5,040 77,760 0 0 0 0 2,160 5,040

6

徐卫 徐卫

2,160 5,040 77,760 0 0 0 0 2,160 5,040

7

袁桢骁 袁桢骁

2,160 5,040 77,760 0 0 0 0 2,160 5,040

合计

16,560 38,640 596,160 0 0 0 0 16,560 38,640

二、联席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73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中证协发 [2018]142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2018]142

号），网上、网下投资者未缴款认购股数全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联席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22,480,978股，包销金额为242,794,562.40元，占超额配售选择权

全额行使后发行规模的比例为0.7519%。

2022年4月18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网下网上（不含超

额配售股票所获得的资金） 发行募集资金和战略配售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后一

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

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自愿承诺，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30个自然日内（含第30个自然日，若其为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

交易日），联席主承销商不出售其包销股份中无锁定期的股份（包销股份中有锁

定期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6个月）。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

席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33640

联系邮箱：project_226ipo@citics.com

（二）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051166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宁敏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6578999

发行人：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芯微” 、“发行人”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

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27号）。光大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纳芯微” ，扩位简称为“纳芯

微电子” ，股票代码为“688052”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剔除最高报价

部分后的初步询价数据、公司盈利能力、未来成长性及可比公司市盈率等因素，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30.00元/股，发行数量为2,526.60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78.99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

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246.088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9.74%，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的差额132.9011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1,636.2611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1.75%；网上发行数量为644.2500万

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8.25%。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

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2,280.5111万股。网下、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3,209.61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228.1000万股）股票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408.1611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1.7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72.3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25%。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218750%。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款项缴纳工作已于2022年4月14日 （T+2日）结

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战略配售、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主要包括：

（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跟投；

（2）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国泰君安君享科创板纳芯微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纳芯微1号资管计划” 。

截至2022年4月7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光大富尊投资有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2022年4月18日（T+4日）之前将全部战略投资者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

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万

股）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光大富尊投资

有限公司

50.5320 116,223,600.00 - 116,223,600.00 24

个月

纳芯微

1

号资管

计划

195.5569 449,780,870.00 2,248,904.35 452,029,774.35 12

个月

合计

246.0889 566,004,470.00 2,248,904.35 568,253,374.35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5,341,97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228,653,79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381,52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77,751,210.00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4,081,611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3,238,770,53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元）：16,193,852.65

二、网下限售摇号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4月15日（T+3

日） 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203栋202室主持了纳芯微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限售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1

”位数

1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纳芯微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

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

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

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3,095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

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310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得本次配

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1,226,451股，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8.71%，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5.38%。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

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381,527股，包销金额为777,751,210.00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总数量的比例为

14.83%，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总规模的比例为13.38%。

2022年4月1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认购资金和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52523076、52523077

联系人：权益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纳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597.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70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2,597.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58.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00%；网上初始发行数

量为1,038.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40.00%。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永泰

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

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2年4月19日（周二）14:00-17:00；

2、路演网站：全景网（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永泰运化工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460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或 “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

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2,584.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387.6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15%，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

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537.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58.9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2年4月19日（T-1日，周二）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

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苏州德龙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102

证券简称：百合股份 公告编号：

2022-011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工商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2022〕36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600万股。 本

次公开发行完成后， 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8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6,400万元。 公司于

2022年2月2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2

月28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及修订 〈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

目前公司已办理完成了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威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的《营业执

照》，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0007823210514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刘新力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荣成市天鹅湖经济技术开发区成大路552号

经营范围：食品、保健品的生产，销售；植物提取物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彩弹胶囊工艺

品的生产与销售；化妆品的销售；备案范围内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网上销售本公司产

品及化妆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717

证券简称：天域生态 公告编号：

2022-028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2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天域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对《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激励计划》” ）中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监事

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除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激励计划》及其摘要、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天域生态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外，2022年4月7日公

司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予以公示。

（1）公示内容：公司《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

（2）公示时间：自2022年4月7日至2022年4月16日

（3）公示方式：OA协同办公平台

（4）反馈方式：以电话或当面反映的形式向公司监事会反馈，并对相关反馈进行记录。

（5）公示结果：公示期间，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提出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首次授予

激励对象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在公司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会在充分听取公示意见后，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公司法》” ）、《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2、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列入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

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

5、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列入《激励计划》

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所规

定的条件，其作为《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域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

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

2022-015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与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实际控制人伍仲乾先

生与董事长范小平先生的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

可，拟自2022年4月18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

竞价、 大宗交易） 增持公司股份， 合计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2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实施的风险。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公司实际控制人伍仲乾先生、公司董事长范小平先生

（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伍仲乾先生通过广东特耐尔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35,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23.56%；范小平先生直接及通过佛山市禾鑫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共持有公司12,82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8.63%。

（三）在本公告披露前12个月内，伍仲乾先生、范小平先生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

伍仲乾先生、 范小平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同时为进一步促进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投

资者信心，拟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

伍仲乾先生合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范小平先生合计拟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三）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增持股份价格区间，增持主体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

本市场整体趋势择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本次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综合考虑市场波动、窗口期、资金安排等因素，为保障增持计划顺利实施，本次增持股

份计划的实施期限为自2022年4月18日起6个月内。

（五）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增持主体拟通过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持公司股份。

（六）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增持

公司股份。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或政策因素等，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

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相关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其他说明

（一）增持主体在本次实施增持计划的过程中，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权益变动及股票买卖敏感期的相关规定，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

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8号———股份变动管理》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持续关注本次增持

计划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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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美国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一、合同概况及主要内容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iHealth� Labs� Inc（以

下简称“美国子公司” ）与美国ACC（美国陆军合约管理指挥部)代表的美国HHS（美国卫

生与公众服务部)就iHealth新冠抗原家用自测OTC试剂盒产品（以下简称“iHealth试剂

盒” ）于当地时间2022年1月13日签订了《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向其销售2.5亿

人份iHealth试剂盒产品，合同价税合计金额为1,275,000,000.00美元（含运费）。

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1月26日，美国子公司与美国ACC就原《采购合同》签署了《变

更合同》，在原合同2.5亿人份iHealth试剂盒产品的采购基础上，再追加采购iHealth试剂

盒产品104,166,665人份，由于上述变更事项，合同价税合计金额增加了499,999,992.00

美元（不含运费）。 本次变更后，合同总金额从1,275,000,000.00美元增加至1,774,999,

992.00美元。

上述事项请详见刊登于2022年1月14日、2022年1月2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美国子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3） 以及 《关于公司美国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21）。

二、合同进展情况

截至2022年3月10日，公司美国子公司已经履行完成上述合同的交货义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2年3月11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美国子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2-026）。

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4月14日, 美国ACC再向公司美国子公司支付货款共计410,

508,864美元，约合人民币2,622,987,437.41元（按2022年4月15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

间价1美元=6.3896元人民币计算）。

截至本公告日， 美国ACC已经累计向公司美国子公司支付货款1,520,514,356.73美

元，约合人民币9,715,478,533.76元（按2022年4月15日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1美元

=6.3896元人民币计算），上述款项已到账。 上述情况符合合同规定的交货和付款安排，该

合同在正常履行过程中。

三、风险提示

上述合同的履行对公司2022年度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将产生积极影响。 合同执行过

程中，可能存在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的风险，具体影响因素如下：

1、质量风险：在大规模生产的情况下，个别产品的批次有可能产生质量问题，引发退

货，甚至召回的风险，该风险可能导致买方退货，卖方将需承担相关损失；

2、买方风险：截止目前，公司合同中约定的发货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待买方检验并收货

后安排付款。 目前合同正常履行中，且买方具备合同履约能力，但在货款全部到账前，仍存

在付款不及时等买方风险；

3、汇率风险：本次交易以美元结算，汇率波动将对公司以人民币计价的收款金额及确

认营业收入的金额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 公司认为有必要就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四、备查文件

公司美国子公司收款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天津九安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4月18日


